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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業務－業務策略」。

[編纂]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港元（即本文件所述[編纂]的[編纂]），經扣除[編纂]費用
及[編纂]以及我們就[編纂]應付的估計開支，並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我們估計[編纂]

[編纂]將約為[編纂]港元。

根據我們的策略，我們擬按下文所載用途及金額使用[編纂]：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持續開發我們的技術。具體來說，我們
擬動用：

o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資助開發我們的技術平台，包
括：

(a) BEST：利用下一代大型圓柱形高比能量密度電池實現電池系統
安全，進一步鞏固大型圓柱形LFP電池在電池系統成本方面的
領先地位，並將BEST擴展到PHEV應用中；

(b) MUST：利用方形高比能量電芯實現遠距離快速充電電池系統
的安全性，並開發和商業化下一代多功能單元化技術；

(c) FLASH：進一步擴展軟硬件靈活分層架構的半導體硬件組合，
並持續提升電池系統的功能安全性及模組化；及

(d) 工藝及設備開發：開發下一代島式生產概念及相應的內部全棧
專有製造工藝及設備，以實現高度自動化及靈活性，通過在材
料處理和機器視覺方面的額外自動化進一步增強當前一代的生
產鏈。

o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用於資助擴充我們的乘用電動汽車、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及混合動力汽車以及其他非乘用純電動汽車（如
公共汽車及卡車）的產品組合作為專用車輛、工程機械及船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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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用於資助我們的工程、設計及開發能力
的發展，包括：

(a) 原型製作及驗證能力：投資於快速原型製作及驗證能力，包括
電池系統安全性、結構及熱力、硬件及軟件組件及子系統，並
提高內部原型製作、測試及驗證百分比；及

(b) 數據驅動的工程設計及開發：加強及擴展我們的計算機輔助設
計能力及獲取相關模擬軟件，改善我們的內部SUPER數據主
幹，以及進一步將SUPER與我們的ERP及MES系統整合。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擴大我們的年總製造產能，由截至2023年6

月30日的0.8百萬個增加至2025年年底的約1.9百萬個。為應對不斷增長的
需求，我們計劃進一步擴大產能，具體如下：

o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分別用於在2025年年底前年增加現有
合肥工廠二期、安慶工廠、莆田工廠、柳州工廠及浦那工廠一期的年
產能約13,000個、256,000個、64,000個、464,000個及19,500個，並
升級所有工廠的生產線，提升電芯分選及測試、機器視覺檢測、物料
搬運機器人及自動導引車以及製造執行系統的自動化水平。

o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設立位於安徽省合肥的肥西縣的新合
肥工廠三期。具體而言，

(a)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購買及安裝自動化生產設備；
及

(b)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資助生產基礎設施及工程、
設計及開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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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23年第三季度開始在合肥工廠三期安裝生產線，預期其年製
造產能於2024年年底及2025年前分別達到約264,000個及456,000個。

o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將用於設立位於印度浦那的新浦那工廠二
期。具體而言：

(a)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購買及安裝自動化生產設備；
及

(b)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資助生產基礎設施。

我們於2023年第二季度開始在浦那工廠二期安裝生產線，預期其年製
造產能於2024年年底及2025年前分別達到約26,500個及35,500個。

o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將用於設立位於美國內華達州的新美國設
施。具體而言：

(a)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購買及安裝自動化生產設
備；及

(b)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資助生產基礎設施。

我們預計將於2024年第三季度開始在美國工廠安裝生產線，並預計於
2024年年底前年產能將達到18,000個。

我們估計，上述在建或擴建中生產設施的總投資額將為[編纂]港元，
其中[編纂]港元將從投資基金籌集（預計將於未來兩至三年內動用）及[編

纂]港元將來自其他來源，包括出資及項目貸款。具體分配如下表所示：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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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編纂]定為建議[編纂]的[編纂]或[編纂]，且[編纂]未獲行使，則我們將收取的
[編纂]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編纂]港元。倘[編纂]定於高於或低於估計[編纂]的[編纂]

的水平或[編纂]獲行使，則上述[編纂]的分配將按比例調整。

倘我們的發展計劃的任何部分因政府政策變動等原因導致我們的任何計劃不可
行，或因發生不可抗力事件而未能按計劃進行，董事將審慎評估有關情況並可能重新
分配[編纂][編纂]。

倘[編纂][編纂]並無即時用於上述用途，且在相關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我們
僅擬將該等[編纂]存入中國內地或香港的持牌銀行或認可金融機構的短期計息存款。
倘上述擬定[編纂]有任何變動或任何金額的[編纂]將用於一般企業用途，我們將作出適
當公告。


